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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原股份”、“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 4,831.9289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0〕1537 号）。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及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招商证券与海通证券并称为“联席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831.9289 万
股。其中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724.7893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其中本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的预计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
份的 5%，即 241.5965 万股。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
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10.4642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6.43%，与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差额 414.3251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3,700.0647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83%；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21.4000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17%。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 4,521.4647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8.53 元 / 股。

芯原股份于 2020 年 8 月 7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芯原股份”股票 821.4000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
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T+2 日 16:00 前到账。 网下投
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8 月 11 日（T+2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需

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
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
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以配售对
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
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818,759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35,608,042,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306782%。

配号总数为 71,216,085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71,216,08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310.4642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6.43%。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335.04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452.15 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网上、 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247.9147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83%，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67.2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73.55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17%，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6.3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7658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0 日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倍亿”、“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１，３８１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５８７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东莞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３８１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８．７９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
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６９．０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８７．５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１％；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９３．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２８．４９％。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１，３８１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卡倍亿”Ａ股３９３．５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不同配售对象共
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则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新股全
部无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投资者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Ｔ＋２日）缴款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对网下获配投资者进行配号（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具体账户。 本次摇号按照获配对象配号，
每个获配对象一个号码，按获配对象申购单提交时间顺序生成，提交时间相
同的，按获配对象编号顺序生成），于２０２０年８年１２日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配
售对象中的１０％账户（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未摇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获配股票将可以在上市首日
进行交易、开展其他业务。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
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
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
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１２９，２４９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４１，６５４，０８５，５００股， 配号总数为８３，３０８，１７１
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０８３３０８１７１。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５８５．５３６３４
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
行股份的２０％（２７６．２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１１．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６９．７０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４８．４９％。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１６０７７６５４６％，网上有效
申购倍数为６，２１９．８１２６８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５４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
日（Ｔ＋２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新材”、“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
１５３３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２００万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
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４６３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６２７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６．７８元 ／股，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Ｔ日）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华光新材”股票６２７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
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
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Ｔ＋２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
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４，８２１，４２３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２７，３５１，４４６，５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９２３８３％。 配号
总数为５４，７０２，８９３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４，７０２，８９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３６２．２７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上、网下发行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１０％，即２０９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１，２５４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８３６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０５６５１１％。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

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畅股份”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0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0]1564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美畅股份”，股票代码为“300861”。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43.76元/股，发行数量为4,001.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60.04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232.85万股，占本发行数量的80.8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68.15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20%。根据《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815.3658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800.20万
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 , 432.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8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568.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39.2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0.020801299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8月6日（T+2日）结
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663,59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85,438,829.6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9,90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71,130.3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326,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64,527,64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

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
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
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2,434,220股， 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10.01%，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6.08%。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9,907股， 包销金额为
871,130.32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
例为0.05%。

2020年8月1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6451545、 010-8645154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0日

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2,392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578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392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20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
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119.6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710.30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81.70
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28.5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2,392.0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大宏立于 2020 年 8 月 7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大宏立”股票 681.7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并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8 月 1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
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采用摇号限售方式安排一定比例的
网下发行证券设置 6 个月的限售期， 摇号抽取网下配售对象中 10%的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中签账户的管理人应当承诺中签账户获配证券锁定。 未被
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
按照获配对象配号，每个获配对象一个号码，按获配对象申购单提交时间顺
序生成，提交时间相同的，按获配对象编号顺序生成。 单个投资者管理多个
配售对象的，将分别为不同配售对象进行配号。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
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中国证券
业协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将存在上述情况的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列入限制
名单。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
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
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116,500 户 ， 有 效 申 购 股 数 为 69,107,245,000 股 ， 配 号 总 数 为
138,214,490 个，配售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为 00013821449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137.48643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股份的 2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231.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60.10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67869519%，
有效申购倍数为 5,957.00759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T+1 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54 号深业中心 308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0 日

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予以注册（证监许可
〔2020〕1592号）。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100万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66.32元/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1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数量的15.00%。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062,665股， 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062,665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7.47%，与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3,087,335股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
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30,967,335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总股数的81.63%；网上初始发行数量697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总股数的18.37%。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37,937,335股，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0年8月7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安克创新”股票697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8月11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8月11日（T+2日）16:00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
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
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8月1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全部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

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6个月。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
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
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064,495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68,871,561,000股。配号总数为137,743,122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13774312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881.14218倍，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7,587,500股股票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3,379,835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61.63%；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557,5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38.37%。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11371716%，有效
申购倍数为4,731.00196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8月1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54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0年8月11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0日


